附件1

上倪路与兴业路路灯维修项目
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内容
为保证松木经开区内行驶车辆及行人夜间出行安全，对辖区内的上倪路与兴业路路灯进行维修，施工单位需在施工前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施工报备，确保现场施工安全。

二、投标文件要求

1、资格证明文件。

（1）法定代表人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、代理人携身份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须附授权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）加盖公章，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留原件；

（2）营业执照（副本原件，未三证合一的供应商还须提供税务登记证原件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）验原件、留复印件，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（3）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（附件3）原件加盖公章；

（4）供应商根据现场情况制定并提供相应的施工方案；
2、报价文件。

供应商须按照发布的清单进行报价，清单内容不得偏离。
3、文件要求。

所有资料均须为有效文件且每页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，按其规定签署，装订成册，一式三份密封递交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三、工期

15个自然日，如因天气等原因可顺延。

四、付款方式

分期付款（签订合同时约定）。
